
手足口病聚集性和暴发疫情处置工作规范 

（2012版） 

  本规范适用于各级卫生行政部门、疾病预防控制机构

和医疗机构开展未达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标准的手足口病

聚集性和暴发疫情处置工作。 

  第一条 聚集性疫情是指一周内，同一托幼机构或学校

等集体单位发生 5例以上，但不足 10例手足口病病例；或

同一班级（或宿舍）发生 2例及以上手足口病病例；或同

一个自然村/居委会发生 3例及以上，但不足 5例手足口病

病例；或同一家庭发生 2例及以上手足口病病例。 

  第二条 暴发疫情是指一周内，同一托幼机构或学校等

集体单位发生 10例及以上手足口病病例；或同一个自然村

/居委会发生 5例及以上手足口病病例。 

  第三条 医疗机构、托幼机构和小学等单位发现手足口

病聚集性或暴发疫情时，应当在 24小时内向当地县（区）

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。 

  县（区）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接到聚集性或暴发疫情

报告,或在主动搜索或进行网络直报信息审核时，发现聚集

性或暴发疫情时，应当及时调查核实并做好记录。 

  经核实确认的暴发疫情，县（区）疾病预防控制机构

应当按照《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信息报告管理工作



规范（试行）》的有关规定，通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管理

信息系统进行相关信息的报告。 

  第四条 发生聚集性疫情，县（区）级疾病预防控制机

构应当在 24小时内开展调查处置。 

  第五条 发生暴发疫情，县（区）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

应当立即对首发病例或指示病例开展流行病学调查，开展

病例搜索，时间为自首发病例发病前一周至调查之日，并

填写《手足口病暴发疫情调查主要信息登记表》（见附

表），上报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管理信息系统。每起暴发

疫情至少采集 5例病例标本进行病原学检测。 

  第六条 医疗机构根据患儿病情，要求患儿居家或住院

治疗。乡镇卫生院/社区卫生服务中心、村卫生室/社区卫

生服务站等负责本辖区居家治疗的手足口病患儿的随访工

作，指导居家治疗患儿的家长或监护人密切关注患儿的病

情变化，当出现重症病例早期识别指征时（参见《肠道病

毒 71型（EV71）感染重症病例临床救治专家共识（2011年

版）》），应当立即前往重症病例救治定点医院就诊，同

时应当尽量避免与其他儿童接触。住院患儿应当在指定区

域内接受治疗，防止与其他患儿发生交叉感染。 

  第七条 出现聚集性和暴发疫情的托幼机构应当加强晨

午检和缺课追因等工作，对患儿使用过的玩具、用具、餐

具等物品和活动场所的物体表面进行消毒。 



  第八条 县（区）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对出现聚集性和

暴发疫情的托幼机构，应当进行风险评估，提出关班或关

园的建议，并出具书面预防控制措施建议书，指导该托幼

机构做好儿童家长或监护人的健康教育和居家儿童的健康

观察。 

  第九条 疫情发生地的卫生行政部门应当与当地教育、

宣传、广电等部门密切合作，进一步加强舆情监测和风险

沟通，医疗卫生机构和有关单位要加强对 5岁以下儿童家

长和监护人的健康教育和宣传。 

  第十条 当地发生多起聚集性疫情或发生暴发疫情时，

卫生行政部门应当根据疫情形势，组织相关部门开展评

估，达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标准时，应当及时启动相应应

急响应机制。 

 


